財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標售汰換之SX、SP錄放影機投標須知(第1次)

1、 本批標售之各標的物品名、廠牌、規格、數量、保證金、標售底價詳如投標單。投標人可依投標單上各標的任選項目（不限1項）投標。標售之各標的以現況標售。

2、 本件標售已於100年10月28日登報並於本會網站公告，並訂於100年11月9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在臺北市內湖區康寧路三段75巷50號七樓開標室公開標售。

3、 本標售案不限投標者資格，參與投標者請請檢附身份證明影本。本批標售標的物，投標人得於開標前洽本會安排參觀。

4、 參與投標人應繳之保證金詳如投標單所列，上述保證金以下列票據繳納：

（1） 經政府核准於國內經營金融業務之銀行、信託投資公司、信用合作社、郵局、農會或漁會簽發指定本會為受款人之劃線支票或保付支票。

（2） 郵局簽發指定本會為受款人之匯票。

5、 投標人應於100年11月9日中午十二時前將投標單與保證金送達本會，逾時不受理。開標時打開標封後若保證金不足或保證金票據規格不符規定者，均不予受理。保證金依所投標之各標的應繳交之保證金累計繳交。

6、 決標：

    （一）本次開標以每個標的物投標金額高於標售底價且投標金額最高者得標。

（二）若ㄧ個標的有二家（含）以上投標金額高於標售底價且投標金額最高且相同，當場抽籤決定得標者。

（3） 投標人投標金額低於標售底價者，投標無效。

七、 保證金於決標後，除得標者外，其餘退還。

八、 投標人得標後應繳之全部價款，應於100年11月16日（開標之次日起七日內）以前至本會出納組一次繳清（所繳保證金應抵繳價款）。如因故延後開標，上述應繳價期限亦隨延後開標日數順延之。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沒收所繳之全部保證金。

（一）投標人放棄得標者。

（1） 得標人逾期不繳價款者。

九、 本投標須知未列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